
附件二  軍職人員任免令體例  

一、任的部分  

（一）任命陸軍中將○○○為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次長。  

（二）任命陸軍中將○○○為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副司令兼督察長。（兼

職）  

二、免的部分  

（一）國防部主計局副局長陸軍少將○○○另有任用，應予免職。  

（二）國防部主計局副局長陸軍少將○○○已准退伍，應予免職。  

（三）國防部主計局副局長陸軍少將○○○調任外職，應予免職，並

予停役。（外職停役）  

三、追晉、追贈  

（一）追晉故空軍少將○○○為空軍中將。  

（二）追贈故員○○○為陸軍步兵少尉。（原無官階者）  

 


